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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康橋事件」之社總立場書 

 

1. 社署道歉﹕社署必須就監管不力向所有受影響之舍友及家屬道歉 

社署網頁所述：「要確保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客所獲得的服務，能令他們在體格、情緒及社交

方面均達到可接納的標準。」可是根據《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並沒有關於監管服務質

素的標準。對於「康橋之家」有員工當值朝七晚七長達 29天，但同時也當通宵更長達 31

天，社署竟沒有發現不同款式之「幽靈員工」及假更表的狀況；同時，有前院舍職員表示，

曾於在職時因院舍出現人手真空，冒著被解僱之風險致電社署求助要求緊急巡查，令人震驚

的是社署沒有安排人手立即作突擊巡查，放虎歸山；；對於「康橋之家」不斷有院友過身，

但因院友斷氣前死在院外，院舍便不用通知社署，這等同現代院舍版的掩耳盜鈴；即使社署

表示曾於一年內多達 20次巡查，但仍沒法及早留意院舍內之運作及照顧服務的問題，直至被

傳媒或議員指出才採取進一步了解。對此，社署實在責無旁貸為監管失效向過去所有受影響

之舍友及家屬道歉。 

 

2. 立即接管康橋 

現時社署、執法及司法部門尚在跟進康橋事件，涉案院長及其集團可公告天下會結束處理不

好的私院，再將所有問題推至前線員工，但院舍或集團的經營者仍可逍遙法外，於日後再另

開新的私院，繼續賺大錢。可是，一班康橋之家的殘障舍友及其家屬已因要面對搬遷所帶來

的徬徨及無奈而成為受害者。社署曾表示會安排個案社工以一對一方式跟進每一名舍友，但

個案社工也只能將私院名單給予舍友及其家屬，他們被迫要考慮由一個地獄轉往另一個地

獄，最後所選擇的新私院可能又令這班舍友和其家屬面對第二次傷害。如果社署接管康橋之

家，這班在適應新環境上有困難的殘障舍友便不需要面對第二次傷害。 

 

3. 立即修例﹕勞福局必須加強院舍監管及增撥資源以提昇服務質素 

3.1 恢復私人院舍內的社工及護士編制 

立法會在 2011年 6月通過《殘疾人士院舍條例》，透過發牌制度規管殘疾人士院舍；但是，

條例對人手及院舍空間的規定，比 2002年的《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更為寬鬆，甚至是倒

退。除了降低最低人均樓面面積令舍友的生活環境更惡劣外，更取消殘疾人士院舍類別中的

「深入照顧程度」，並劃一不同嚴重程度院舍的人手比例，再將不同時段之護理員的人手比

例大幅減少，平均一位護理員由本來照顧 30名舍友增至照顧 60名舍友，而晚上至早上之人

手編配更是少得不足以處理緊急事故。 

 

於 2008年起，除了「高度照顧安老院」外，社署已取消私人院舍必須同時有護士和保健員的

人手編制，改為兩者取其一便可，導致大部份私人院舍不再考慮較具專業質素及受註冊條例

監管的護士，因為護士之薪酬較高，並不符合私人院舍之盈利原則；同年，社署甚至不再規

定每間私人院舍至少要有一名註冊社工須列入人手編制內。沒有社工的院舍，又如何憑社工

的良知協助監察院舍是否對待舍友不善呢？康橋院長雖曾是社工，但其實私營院舍院長是不

需要具有社工資格的，即是，社工的專業操守和監管制度，並不可能應用在私營院舍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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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將「SQS服務質素標準（標準）及準則」加入發牌予私人院舍之機制 

現時發牌機制只看重人手比例和硬件設施，例如防火或走火配套等，並沒有參考社署為一般

津助機構訂立之 SQS服務質素標準（標準）及準則，以讓舍友和家屬最少有知情權(Q12)、私

隱權(Q14)、投訴權(Q15)和免受侵犯權(Q16)等權益，避免私人院舍可以隻手遮天。在未撤底

取替現時私人市場裡面的私院前，社署實應以「SQS服務質素標準（標準）及準則」加入發

牌予私人院舍之機制，並清楚訂明私人院舍的人手編配(Q5)、遵守相關法例(Q8)、如何申報

意外發生及確保舍友身心安全的相關措施(Q9)，以讓員工、舍友和家屬清楚知道；同時，社

署亦應制訂私人院舍在怎樣的情況或多少次警告下會被撤銷牌照。 

 

3.3 取替院舍服務市場化的制度 

作為社工的工會，早已對於勞福局逐步將「以人為本」之津助服務市場化感到不滿。當我們

連聲指罵社署監管不力，疏於巡查，痛陳社署失職等等；但，我們要認真地思考：社署監管

和巡查，對現時市場主導的院舍有作用嗎？  

 

我們聽不到署方有改革的決心，似乎只看到社會上仍然會繼續出現一些無良而要賺錢的私人

院舍。就算最差的情況，即使無良經營者最後被社署撤銷牌照，但它卻可換個招牌、轉了名

字，便可像政府不少外判合約承辦商即使有多少問題，只要轉了商業登記之持牌人，他們可以繼

續承辦政府工程，預計「康橋之家」或「沐恩之家集團」將會如此借屍還魂，繼續經營其無良私人院舍

王國。 

 

院舍券的出現，表面減少輪候津助院舍的人龍，因輪候人士需要放棄輪候津助院舍。可是，

背後卻是進一步將院舍服務推向市場化，甚至令不少非牟利機構也加入自負盈虧的院舍服

務，藉此逃離社署監管及以盈利為營運目的。這個背後，反映勞福局努力將本應需要「以人為
本」之津助服務逐步市場化，藉此可以推卸政府監管及增撥資源的責任。 

 

3.4 檢討現時整筆過撥款對津助服務之影響 

勞福局除了努力將「以人為本」之津助服務市場化外，對於社署多年前開始實施整筆過撥

款，其實也是令不少津助服務的質素開始下降；社署署長也曾表示，即使在津助院舍也有出

現導致舍友受到傷害或危險的情況。問題關鍵在於實施整筆過撥款後，津助院舍可以有安排

人手及運作的自主權，導致個別機構會有肥上瘦下，前線同工的人手比例低及薪酬偏低的情

況出現。本來津助院舍理應可以比私人院舍提供較好的服務質素，但最後卻慢慢走向市場化

之模式，令前線同工疲於奔命及得不到公平待遇而離職。社總一直表示要求取消整筆過撥

款，希望勞福局盡快帶領業界檢討整筆過撥款所帶來的遺害。 

 

4. 加強懲處﹕勞福局必須修例令私院經營者需要負上刑事責任 

現時私人院舍因屬商業營運，即使院舍管理不善，甚至導致有舍友或員工受傷或死亡，所有

責任落於相關員工身上，經營者完全不需要負上任何刑責。結果，正如上述提及，無良院舍

的經營者將可以借屍還魂，繼續經營其無良私人院舍王國。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mailto:office@hkswgu.org.hk

